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(2021)新 2327 执 323 号 

申请执行人：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。 

被执行人：赛日克·努尔地拜克，男，哈萨克族，1979 年 1 月 5

日出生，户籍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州吉木萨尔县。 

关于在执行赛日克·努尔地拜克罚金一案，本院作出的（2019）新

2327 刑初 202 号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。于 2021 年 01 月 25 日移

送执行立案，要求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，缴纳罚金

280000 元。 

本院执行过程中，于 2021 年 02 月 26 日向被执行人赛日克·努尔

地拜克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；于 2021 年 02 月 26 日通过执行网

络查控系统陆续查询被执行人赛日克·努尔地拜克的存款、车辆信息，

又向房管所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信息，被执行人赛日克·努尔地拜克暂无

可供执行的财产；于 2021 年 3 月 22日将被执行人赛日克·努尔地拜克

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将其限制高消费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九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 

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，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恢复执行。 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 

审判长 李 斌 

审判员 吴军荣 

审判员 蔡 辰 

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

书记员 李召军 


